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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ST文投               编号：2024-122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撤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本次涉案金额：约 184,510,816元； 

 本次诉讼事项为原告撤诉，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公司将高度重视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

公司和股东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本次案件基本情况 

2023 年 2月 23 日，公司收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民

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件，因索宝（北京）国际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

宝公司”）与被告北京文韵华夏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韵华夏”）、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控股”或“公司”）及第三人大德影业

（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德影业”）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索宝公司向北

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文韵华夏提起的管辖权异议被法院裁定成立，

本案于 2023 年 6 月 5 日被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根据《民事起诉

状》，索宝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文韵华夏、文投控股共同代

第三人大德影业向索宝公司支付票房收益 92,400,000 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文韵华夏、文投控股共同承担，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2日发布的《关于

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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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月 23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索宝

公司诉文韵华夏、文投控股及第三人大德影业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将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开庭，且原告索宝公司向法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除原

诉讼请求外，索宝公司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文韵华夏、文投控股向其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 92,110,816 元（暂计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本案诉讼请求合计金额增

加至 184,510,816 元，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 月 26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

展公告》（2024-070）。2024年 8月 20日，索宝公司诉文韵华夏、文投控股及

第三人大德影业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2024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以

及原告索宝公司提交的新的《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材料等。根据新的《民事起诉

状》，索宝公司已与大德影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索宝公司提起对被告文韵

华夏、文投控股及第三人大德影业的新的合同纠纷诉讼，新案件拟于 2024年 12

月 5日开庭审理。同时，经公司与一审法院沟通，关于索宝公司与被告文韵华夏、

文投控股及第三人大德影业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索宝公司或已撤诉，但公

司暂未收到法院送达的撤诉裁定，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

重大诉讼进展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2024-113）。 

二、案件进展情况 

2024 年 11月 25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发的（2023）京 0105

民初 74483 号《民事裁定书》，对于索宝公司与被告文韵华夏、文投控股的债权

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法院认为，原告索宝公司自愿撤回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第

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索宝（北京）国际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撤

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近 12个月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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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事项为原告撤诉，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

于索宝公司诉文韵华夏、文投控股及第三人大德影业的合同纠纷一案，公司将持

续跟进相关事项进展。 

公司将高度重视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

和股东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28日 

 


